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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摘要（首次更新）

基金管理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２４３

号文核准募集。 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生效。

重 要 提 示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基金的过往业绩并

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本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

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

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

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

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

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本招募说明书更新情况说明中涉及的与托管相关的基金信息已经本基金托管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情况

１

、名称：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１

层

３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１

层

４

、法定代表人：杨光裕

５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６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７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３２８

８

、联系人：袁柳生

９

、管理基金情况：目前管理久嘉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久恒平衡型证券投资基

金、长城久泰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长城消费增

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稳健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景气行业龙头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中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长城久兆中小板

３００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长城优化升级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长城岁岁金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等十七只基金

１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１１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１２

、股权结构：

持股单位 占总股本比例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７．０５９％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６４７％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１７．６４７％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６４７％

合计

１００％

（二）基金管理人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介绍

（

１

）董事

杨光裕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毕业。 历任江西省审计厅办公室主任，长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现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伟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曾任职于北京兵器工业部计算机所、深圳蛇

口工业区电子开发公司、 深圳蛇口百佳超市有限公司等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起历任君

安证券有限公司投资二部经理、总裁办主任、公司总裁助理兼资产管理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营业部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华富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筹）拟任总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 现任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

范小新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重

庆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处长，西南技术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助理，重庆对外经贸

委美国公司筹备组组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律部副主任，华能资本服务有

限公司总经理工作部副经理。 现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纪委书记、

党委委员。

梁宇峰先生，中共党员，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 历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发展总部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所副所长，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任东方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

姬宏俊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河南省计划委员会老

干部处副处长、投资处副处长，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金融处副处长，国家开发银行

河南省分行信贷一处副处长。 现任中原信托有限公司副总裁。

陆妍女士，

１９９１

年毕业于天津理工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 获工学学士学位，

１９９７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管理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 曾任天津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

出口贸易咨询部部门经理、天津泰达集团证券投资部项目经理、北方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管理总部总经理，现任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连洲先生，山东人，

１９６４

年从山东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本科毕业，分配中

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制管理局工作。

１９８３

年调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历任办公室财

金组组长、办公室副主任、经济法室副主任、研究室负责人、巡视员，是中国《证券

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２０００

年退休。

谢志华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 历任湖南国营大通湖农场教师、湘西自治

州商业学校教师、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副院长、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助理。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

刘杉先生，经济学博士。 曾任中华工商时报社海外部编辑、副主任、中华工商时

报财经新闻部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融早报社总编辑，中华工商时报社总

编辑助理，现任中华工商时报社副总编辑，兼任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

鄢维民先生，经济学学士。 历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副主任，

深圳市体改委宏观调控处、 企业处副处长， 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公司审查处处

长，招银证券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证券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深圳上

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熊科金先生， 经济学硕士。 历任中国银行江西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业务部负责

人，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南昌证券营业部总经理、公司证券总部负责人，华夏证

券有限公司江西管理总部总经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基金部负责人、银河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筹备组负责人，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

２

）监事

吴礼信先生，中共党员，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历任安徽省地矿局

三二六地质队会计主管，深圳中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一部部长，大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计财综合部经理，大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资金结算部副总经理，第一创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３

年进入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财务

部总经理，现任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并担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

王燕滨先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内蒙银行学校教师、

校团委书记、学生科科长、教研室主任，内蒙古证券公司发行部经理、上海业务部总

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海通证券天津、北京营业部总经理，北方信托业务二

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信托业务二部总经理。 现任北方信托总经理助理兼资

产管理部总经理。

张令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

副科长、科长、副总会计师、上海浦发银行信托证券部科长、副总经理、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资金财务管理总部总经理， 现任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稽核总部总经

理。

孟凡君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经济师。 历任工商银行河南华信资金市场

融资二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中原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开封证券营业部副经理、资产

管理部经理，现任中原信托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二部经理。

王燕女士，中共党员，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曾在运行保障部登记结算室从事基金清算工作。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进入综合管

理部从事财务会计工作，现任公司财务经理。

张静女士，中共党员，

２００５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法学硕士。 曾任摩根士丹利华鑫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监察稽核员，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现任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法务主管。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杨光裕先生，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简历同上。

熊科金先生，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简历同上。

余骏先生，硕士研究生毕业。 曾任教于中国地质大学经管学院，历任中国人民

银行湖北省分行科室负责人，君安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宏观室负责人，长城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营业部总经理，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兼监察稽核部总经理，长

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运行保障部总经理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 长城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市场开发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彭洪波先生，武汉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工学学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

学硕士。 曾就职于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深圳东园路营业部电脑部经理，公

司电子商务筹备组项目经理，公司审计部技术主审。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历任监察稽核部业务主管、部门副总经理、部门总经理、公司督察长兼监

察稽核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运行保障部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运行

保障部总经理。

桑煜先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 曾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总行基金托管部。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进入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市场开发部

业务主管、运行保障部副总经理、运行保障部总经理、市场开发部总经理、综合管理

部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市场开发部总经理。

车君女士，中共党员， 经济学硕士。 曾任职于深圳本鲁克斯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１９９３

年起先后在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市场处、机构监管处、审理执行处、稽查

一处、机构监管二处、党办等部门工作，历任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正处级

调研员等职务。 现任公司督察长兼监察稽核部总经理。

２．

本基金基金经理简历

钟光正先生，经济学硕士。具有

９

年债券投资管理经历。曾就职于安徽安凯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总行资金部、招商银行总行资金交易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进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债券研究员、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长城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现任公司固定收益部副总经理，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起担任长城积极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３．

本公司公募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如下：

熊科金先生，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杨建华先生，投资决策委员会执行委员，公司总经理助理、投资总监兼基金管

理部总经理。

杨毅平先生，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师。

秦玲萍女士，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公司研究部总经理。

４．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亿壹仟零玖拾柒万柒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田青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 ５０９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悠久的经营历史， 其前身 “中国人民建设银

行”于

１９５４

年成立，

１９９６

年易名为“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

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原中国建设银行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分立而成

立， 承继了原中国建设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及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中国建设银行

（股票代码：

９３９

）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是中国四大商业

银行中首家在海外公开上市的银行。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又作为第一家

Ｈ

股公司晋身恒生指数。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建设银行

Ａ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

开始交易。

Ａ

股发行后中国建设银行的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２５０

，

０１０

，

９７７

，

４８６

股（包

括

２４０

，

４１７

，

３１９

，

８８０

股

Ｈ

股及

９

，

５９３

，

６５７

，

６０６

股

Ａ

股）。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建设银行资产总额

１３２

，

９６４．８２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８．２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止九个月，中国建设银行实现净利润

１

，

５８５．１９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１３．８７％

。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为

１．６５％

，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４．１８％

。 利息净收入

２

，

６１０．２４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７．０５％

。 净利差为

２．５７％

，净利

息收益率为

２．７４％

，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

０．０１

和

０．０６

个百分点。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

入

６９９．２１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４％

。

中国建设银行在中国内地设有

１．３

万余个分支机构，并在香港、新加坡、法兰克

福、约翰内斯堡、东京、首尔、纽约、胡志明市及悉尼设有分行，在莫斯科、台北设有

代表处，海外机构已覆盖到全球

１３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完成在全球主要金融中心

的网络布局，

２４

小时不间断服务能力和基本服务架构已初步形成。 中国建设银行

筹建、设立村镇银行

２０

家，拥有建行亚洲、建银国际，建行伦敦、建信基金、建信金融

租赁、建信信托、建信人寿、中德住房储蓄银行等多家子公司，为客户提供一体化全

面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本集团各方面良好表现，得到市场与社会各界广泛认可，先后

荣获国内外知名机构授予的

３０

多个重要奖项。 本集团在英国《银行家》

２０１２

年“全球

银行

１０００

强”中位列第

６

，较去年上升

２

位；在美国《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中排名

７７

位，较

去年上升

３１

位；在美国《福布斯》

２０１２

年度全球上市公司

２０００

强排名第

１３

位，较去年

上升

４

位。 本集团是境内唯一一家连续四年蝉联香港《亚洲公司治理》杂志颁发的

“亚洲企业管治年度大奖”的上市公司，并先后获得《环球金融》、《财资》、中国银行

业协会等颁发的“中国最佳银行”、“卓越管理及公司管治”与“

２０１１

年度最具社会责

任金融机构”等奖项。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设投资托管业务部，下设综合处、基金市场处、证券保险资

产市场处、理财信托股权市场处、

ＱＦＩＩ

托管处、核算处、清算处、监督稽核处、涉外资

产核算团队、养老金托管处、托管业务系统规划与管理团队、上海备份中心等

１２

个

职能处室、团队，现有员工

２０９

人。 自

２００７

年起，托管部连续聘请外部会计师事务所

对托管业务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并已经成为常规化的内控工作手段。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投资托管业务部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广东省

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会计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计结算、营运

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纪伟，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

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

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

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郑绍平，投资托管业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投资部、委托

代理部，长期从事客户服务、信贷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

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

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

各项职责， 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为资产委托人提供高质量的托管服

务。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

增加，已形成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

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 是目前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

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２６７

只证券投资基金。 建设银行专

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中国建设银行在

２００５

年及自

２００９

年起连续三年被国际权威杂志 《全球托管人》 评为 “中国最佳托管银

行”，在

２００７

年及

２００８

年连续被《财资》杂志评为“国内最佳托管银行”奖，并获和讯

网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行”奖。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直销中心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１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２４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２５９

联系人：黄念英

（

２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直销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７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大厦

９１６

、

９１７

室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１５７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０７５

联系人：王玲

（

３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８０４

室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７５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７５６

联系人：邱文勋

（

４

）网上直销

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手

续，具体交易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相关信息。

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ｃ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ｅｔｒａｄｉｎｇ／

２

、代销机构

（

１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张静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联系人：王佺

网址：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３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６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０９２１９

联系人：吴双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联系人：宋亚平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５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仙霞路

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６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联系人：邓炯鹏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７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联系人：李伟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０９８７７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６０６６１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ｅｂ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８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

联系人：姜驰

电话：（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７３５６

传真：（

０１０

）

８５２３８６８０

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

９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宁黎明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０２１－９６２８８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７６１１１

联系人：张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

１０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９２６１１

联系人：董云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１１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联系人：丰靖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４１２３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１２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首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３５８４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２６０４５

联系人：王曦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

１３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５００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６１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４１９９

联系人：徐伟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ｄｂ．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２８

（

１４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联系人：芮蕊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９７５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７９１９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１１－３

（

１５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

３０３８

号合作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

３０３８

号合作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伟

联系人：宋永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１８８２６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９６１２００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６１２００．ｎｅｔ

（

１６

）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南城路

２

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南城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何沛良

联系人：何茂才

电话：

０７６９－２２３２１０８９

传真：

０７６９－２２３２０８９６

客服电话：

０７６９－９６１１２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

１７

） 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

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镇西

联系人：张晶、刘芳

联系电话：（

０４７２

）

５１０９７２９

传真：（

０４７２

）

５１７６５４１

客服电话：内蒙古地区：

０４７２－９６０１６

；北京地区：

０１０－９６０１６

；宁波地区：

０５７４－

９６７２１０

；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９６７２１０

；成都地区：

０２８－６５５５８５５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ｓｂ．ｃｏｍ．ｃｎ

（

１８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５９

号投资广场

１８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东方路

９８９

号中达广场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８５３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５８６６６０－８８８１

联系人：程学军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５２５７４５５０ ０５１９－８８１６６２２２ ０３７９－６４９０２２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９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联系人：王兆权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６１

传真：

０２２－２８４５１８９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

２０

）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

１６

、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联系人：高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６０９４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５６７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７５５－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ｇｗｓ．ｃｏｍ

（

２１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３１８

号

２

号楼

２２－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联系人：吴宇

电话：

０２１－６３３２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２６１７３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２２

）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主楼十七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西路

５

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１９

、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刘东

电话：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８８３６６５４

联系人：林洁茹

客服电话：

０２０－９６１３０３

网址：

ｗｗｗ．ｇｚｓ．ｃｏｍ．ｃｎ

（

２３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

联系人：黄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

２４

）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大厦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

８８

号江信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曾小普

联系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２８１３０５

联系人：陈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２２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ｇｓ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２５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上海银行大厦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联系人：芮敏祺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６６６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

２６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法人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

２７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１００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９５５５３

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８

）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１６１９

号国际金融大厦

Ａ

座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戴蕾

电话：

０７９１－８６８６８６８１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６７７０１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网址：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

２９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２９０８４５

联系人：肖亦玲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０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６３９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

３１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汪建熙

联系人：曹晔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３８８４４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

３２

）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４０－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卢长才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４５

联系人：方文

客服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９５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

３３

）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联系人：李良

电话：

０２７－６５７９９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７－８５４８１９００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

３４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９７４

联系人：谢高得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５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嶶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０４７

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３６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６０２２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３６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

３７

）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７７

联系人：权唐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

３８

） 齐鲁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８６

号

法定代表人：李炜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１５５

传真：

０５３１－６８８８９７５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３９

）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咨询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４０

）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２００８

号中国凤凰大厦

１

栋

９

层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３５５

联系人：陈剑虹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网址：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

４１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６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１５００９

联系人：李芳芳

客服电话：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

４２

） 恒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办公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

１１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汝军

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１３９９８

传真：

０４７１－４９３０７０７

联系人：张同亮

客服电话：

０４７１－４９６１２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４３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电话：

０５５１－２２５７０１２

传真：

０５５１－２２７２１００

联系人：祝丽萍

客服电话：全国统一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安徽省内热线

９６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４

）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

－２１

层及第

０４

层

０１．０２．０３．０５．１１．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３

号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０４

、

１８

层至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龙增来

联系人：刘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３４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

９５５３２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

４５

）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１７２

传真：

０２９－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客服热线：

０２９

—

８７４１９９９９

联系人：崔轶梅

网址：

ｗｗｗ．ｗｅｓｔｓｅｃｕ．ｃｏｍ．ｃｎ

（

４６

）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锡林南路

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孔佑杰

联系人：陈韦杉、朱晓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６８３０－７３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４１２５３７

网址：

ｗｗｗ．ｒｘ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７

）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

２７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联系人：袁月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１２２２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４８

）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座

法定代表人：余政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６２２

联系人：赵明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１９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ｍｓｚｑ．ｃｏｍ

（

４９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站：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

５０

） 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长江路

５３

号汇通大厦

６

楼

法人代表：林小明

联系人：王斌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３１１８８－８８０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４３２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ｔ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１

）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陕西街

２３９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张慎修

联系人：张有德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４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９９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５２

）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３

层

法定代表人：丁之锁

联系人：梁宇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３

）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

４６

号国海大厦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２４６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７００２０５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联系人：张亦潇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４

）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层、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丁思聪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０６５１６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

５５

） 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人：赵明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

５６

）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大北街

１３

号

办公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

１１１

号世贸中心

Ａ

座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董祥

联系人：薛津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７１２１－２１２

网址：

ｗｗｗ．ｄｔｓ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５７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联系人：汤漫川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

５８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高冠江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５９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办公地址： 广东省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５

、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８

、

３９

、

４１

、

４２

、

４３

、

４４

楼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７９８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５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６０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层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６１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周嬿旻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６２

）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８

楼

８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张姚杰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６３６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６３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

２

层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高莉莉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９９１２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

并及时公告。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６００９

号新世界商务中心

４１

层

法定代表人：杨光裕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３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３９８２３２８

联系人：张真珍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８－６６６

（三）律师事务所与经办律师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一号

Ａ

座

１２

层

负责人：张利国

经办律师：刘洪蛟、胡婷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９３３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１８６２０５

联系人：胡婷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住所（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１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１７

层

０１－１２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Ｎｇ Ａｌｂｅｒｔ Ｋｏｎｇ Ｐｉｎｇ

吴港平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１５３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８８２９８

签章注册会计师：昌华、周刚

联系人：李妍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保本

（一）保本

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

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款项之和低于认购保本

金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在保本周期到期

日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第二个保本周期起的后续

各保本周期到期日，如基金份额持有人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

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过渡期申购、 或从上一保本周

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之

和低于其过渡期申购、 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

额的保本金额，由基金管理人或保本义务人根据当期有效的《基金合同》或《风险买

断合同》的约定将该差额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认购保本金额：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即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净认购金额及募集期间的利息收入

之和。

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过渡期内

进行申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的资产净值。

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额： 基金

份额持有人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

代表的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持有人未持有到期而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或者发生 《基金合

同》约定的其他不适用保本条款情形的，相应基金份额不适用保本条款。

（二）保本周期

３

年。 第一个保本周期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三个公历年后对应日止，如

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后的各保本

周期自基金管理人公告的保本周期起始日起至三年后对应日止， 如该日为非工作

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基金管理人将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公告

的到期处理规则中确定下一个保本周期的起始时间。

（三）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或过渡期申购并持有到期的

基金份额、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

２

、对于前条所述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作出下列选择，均适用

保本条款：

（

１

）保本周期到期后赎回基金份额；

（

２

）保本周期到期后从本基金转换到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

３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

有基金份额；

（

４

）保本周期到期后，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将所

持有本基金份额转为变更后的“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份额。

（四）不适用保本条款的情形

１

、在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

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

低于认购保本金额；在第二个保本周期起的后续各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

人过渡期申购、 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

赎回金额加上其过渡期申购、 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

基金份额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的累计分红款项之和不低于其过渡期申购、 或从上一

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保本金额；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后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

期，但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

４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５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管理人的情形，且担保人

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６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

少；

７

、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

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

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七、基金保本的保证

（一）基金保本的保证

本节所述基金保本的保证责任仅适用于第一个保本周期。 就第一个保本周期

而言，本基金的担保人为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机构，担

保人为本基金保本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认

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累计

分红款项之和低于认购保本金额的差额部分， 保证期限为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起

六个月止。

自第二个保本周期起的后续各保本周期的保本保障机制， 由基金管理人与担

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届时签订的《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决定，并由基金管理

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开始前公告。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由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作为担保人， 为基金管理人

的保本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有关信息如下：

名称：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００

号金玉大厦写字楼

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１００

号金玉大厦写字楼

９

层

法定代表人：刘新来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３

，

５２１

，

４５９

，

９３４

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担保；投资及担保的评审、策划、咨询服务；投资及投资相关的

策划、咨询；资产受托管理；经济信息咨询；人员培训；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生产

和产品销售；仓储服务；组织、主办会议及交流活动；上述范围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管

理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三）担保人出具《长城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合同》。 基金份额持有人

购买基金份额的行为视为同意该《保证合同》的约定。 本基金保本由担保人提供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对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保证范

围为保本赔付差额， 即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

份额的可赎回金额与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于认购

保本金额的差额部分。

担保人保证期间为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起六个月止。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最高限额不超过按《基金合同》生效之日确认的基金份

额所计算的认购保本金额。

担保人的保证责任以《保证合同》为准。 基金管理人应当保证《基金合同》中的

相关内容的约定与《保证合同》的约定相符。

（四）保本周期内，担保人出现足以影响其履行《保证合同》项下保证责任能力

情形的，应在该情形发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通知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 基

金管理人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应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提出处

理办法，并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体上公告上述情形。 当确定担

保人已丧失履行《保证合同》项下保证责任能力或宣告破产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

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就如下事项进行表决：

１

、更换担保人；

２

、变更基金类别；

３

、《基金合同》终止；

４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五）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必须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并且担保

人的更换必须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的程序：

１

、提名

新任担保人由基金管理人提名。

基金管理人提名的新任担保人必须符合如下条件：（

１

）具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规定的担任基金担保人的资质和条件；（

２

）符合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决议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被提名的新任担保人形成决议， 该决议需经参加大会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含

１／２

）表决通过。

３

、核准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选任新任担保人的决议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生效后方可

执行。

４

、签订《保证合同》

更换担保人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基金管理人与新任担保人签订《保证合同》。

５

、公告

基金管理人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

２

日内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

站公告更换担保人的有关事项以及基金管理人与新任担保人签订的《保证合同》。

６

、交接

原担保人职责终止的，原担保人应妥善保管保本周期内保证业务资料，及时向

基金管理人和新任担保人办理保证业务资料的交接手续， 基金管理人和新任担保

人应及时接收。

保本周期内更换担保人的， 原担保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金保证责任相关的权

利义务由继任的担保人承担。 在新任担保人接任之前，原担保人应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

（六）如果符合条件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

额与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于认购保本金额 （低出

的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且基金管理人无法全额履行保本义务的，基金管理

人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五个工作日内， 向担保人发出书面 《履行保证责任通知

书》（应当载明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的本基金保本赔付差额、 基金

管理人已自行偿付的金额、 需担保人支付的代偿款项以及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

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信息）。 担保人将在收到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履行保

证责任通知书》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将《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载明的代偿款项划入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账户中， 由基金管理人将该差额

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若基金管理人及担保人未履行全部或部分《基金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的保

本义务及保证责任的，自保本周期到期后第

２１

个工作日起，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根

据《基金合同》第二十四部分“争议的解决”约定，直接就差额部分向基金管理人和

担保人追偿，但基金份额持有人直接向担保人追偿的，仅得在保证期间内提出。

担保人将代偿金额全额划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开立的

账户中后即为全部履行了保证责任，担保人无须对基金份额持有人逐一进行清偿。

代偿款的分配与支付由基金管理人负责，担保人对此不承担责任。

（七）除本部分第五款所指的“更换担保人的，原担保人承担的所有与本基金保

证责任相关的权利义务由继任的担保人承担”以及下列除外责任情形外，担保人不

得免除保证责任：

１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

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累计分红款项之和计算的总金额不低于认

购保本金额；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但在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日前（不包括该日）赎回或转

换转出的基金份额；

４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的情形；

５

、在保本周期内发生本基金与其他基金合并或更换管理人的情形，且担保人

不同意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６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之后（不包括该日）基金份额发生的任何形式的净值减

少；

７

、因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基金投资亏损；或因不可抗力事件直接导致基金管

理人无法按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或延迟履行义务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

他情形基金管理人免于履行保本义务的；

８

、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修改《基金合同》条款，可能加重担保人保证责任的，根

据法律法规要求进行修改的除外。

（八）保本周期届满时，担保人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认可的其他符合条

件的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为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 与基金管理人就

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

规和本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的，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否则，

本基金变更为非保本的混合型基金，基金名称相应变更为“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担保人不再为该混合型基金承担保证责任。

（九）担保费由基金管理人从基金管理费收入中列支。

本基金担保费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 基金管理人应于每月收到基金

管理费之后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向担保人支付担保费。 担保人收到款项后的

５

个工作日

内向基金管理人出具合法发票。

每日担保费计算公式：

每日担保费计算公式

＝

担保费计算日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２‰×１／

当年日历

天数。

担保费计算期间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担保人解除保证责任之日或保

本周期到期日较早者止，起始日及终止日均应计入期间。

八、保本周期到期

（一）保本周期到期后基金的存续形式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

本周期，该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如保本周期到

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上述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

变更为“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时，基金的投资目标、投

资范围、 投资策略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作相应

修改。 上述变更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

议， 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

明。

如果本基金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对基金的存续要求， 则本基金将根据

本基金合同的规定终止。

（二）保本周期到期的处理规则

１

、本基金的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为保本周期到期日及之后

３

个工作日（含第

３

个工作日）。

２

、在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做出如下选择：

（

１

）赎回基金份额；

（

２

）将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

（

３

）本基金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根据届时

基金管理人的公告转入下一保本周期；

（

４

）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变更后的“长

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持有的所有基金份额选择上述四种处理方式之一，

也可以部分选择赎回、转换转出、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或继续持有变更后基金的基金

份额。

４

、无论持有人采取何种方式作出到期选择，均无需就其认购、或过渡期申购、

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在保本周期到期操作

期间的赎回和转换支付赎回费用和转换费用等交易费用。 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

的其他基金或转为“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后的其他费用，

适用其所转入基金的费用、费率体系。

５

、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没有作出到期选择，本基金符合

保本基金存续条件， 则基金管理人将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继续持有本基金基金份

额；如基金份额持有人没有作出到期选择，本基金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基

金管理人将默认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了继续持有变更后的 “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

６

、为了保障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可在保本周期到

期前

３０

个工作日内视情况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７

、在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本基金将暂停办理申购和转换转入业务。

８

、基金赎回或转换转出采取“未知价”原则，即赎回价格或转换转出的价格以

申请当日收市后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计算。

９

、在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除暂时无法变现的基金财产外，基金管理人应使

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免收该期间的基金管理费和

基金托管费。

（三）保本周期到期的保本条款

１

、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无论选择赎回、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还是转入下一

保本周期或继续持有变更后的“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

金份额，其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

的基金份额都适用保本条款。

２

、若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在持有到期后赎回基金份额、 转换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开放式基金， 或者选择或默认选择继续持有进入下一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或变更

后的“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而相应的基金份额

在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持有期间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于其认

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基金份额的保

本金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均应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补足该

差额，担保人对此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３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作出到期选择，持有人将自行承担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不

含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风险。

（四）本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的方案

保本周期届满时， 担保人或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认可的其他符合条件的

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为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 与基金管理人就本基

金下一保本周期签订《保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

《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的，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

１

、过渡期和过渡期申购的前提条件

（

１

）过渡期

到期操作期间截止日次日起（含该日）至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前一工作日的期

间为过渡期；过渡期最长不超过

３０

个工作日。 具体日期由基金管理人在当期保本周

期到期前公告的到期处理规则中确定。

（

２

）过渡期申购的前提条件

投资者在过渡期内申请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称为“过渡期申购”。 在过

渡期内，投资者转换转入本基金基金份额，视同为过渡期申购。

１

） 在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截止日，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或默认选择转

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低于本基金担保人或者保本义务

人提供的下一保本周期保证额度或保本偿付额度上限，则本基金设立过渡期申购；

２

）在保本周期到期操作期间截止日，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选择或默认选择转

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不低于本基金担保人或者保本义

务人提供的下一保本周期保证额度或保本偿付额度上限， 则本基金不设立过渡期

申购。

２

、过渡期申购

（

１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担保人或者保本义务人提供的下一保本周期保证额度

或保本偿付额度确定并公告本基金过渡期申购规模上限以及规模控制的方法。

（

２

）过渡期申购采取“未知价”原则，即过渡期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

的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３

）对于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将自行承担过渡期申购之日

至过渡期最后一日（含该日）期间的基金份额净值波动风险。

（

４

）过渡期申购费率

过渡期申购具体费率在届时的《招募说明书》中列示。

过渡期申购费用由过渡期申购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

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

５

）发生过渡期超额申购的情形

过渡期内， 若某一日净申购份额与前一日基金总份额所对应的资产净值之和

接近或超过本基金担保人或者保本义务人提供的下一保本周期保证额度或保本偿

付额度上限时，即发生过渡期超额申购，本基金管理人可以提前终止过渡期申购。

当在过渡期发生过渡期超额申购时， 基金管理人应发布临时公告暂停过渡期

申购，并对当日提交的过渡期申购申请采用末日比例配售的原则给予部分确认。

（

６

）过渡期申购的日期、时间、场所、方式和程序等事宜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并提

前公告。

（

７

）过渡期内，本基金将暂停办理日常赎回、转换转出业务。

（

８

）过渡期内，基金管理人应使基金财产保持为现金形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免收该期间的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３

、下一保本周期基金资产的形成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

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金额加上其认购、 或过渡期申

购、 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

之和低于其认购、或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基金份额的

保本金额（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以现金形式

支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对于投资者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当期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转

入下一保本周期的转入金额等于相应基金份额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前一工作日

（即折算日）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４

、基金份额折算

过渡期最后一个工作日（即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前一工作日）为基金份额折算

日。

在基金份额折算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包括投资者过渡期申

购的基金份额、 保本周期结束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个保本周期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在其所代表的资产净值总额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变更登

记为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

元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持有期的计算仍以投资者认购、申购、转

换转入或者过渡期申购基金份额的实际操作日期计算，不受基金份额折算的影响。

５

、开始下一保本周期运作

折算日的下一个工作日为下一保本周期开始日， 本基金进入下一保本周期运

作。 基金管理人以过渡期申购、或从上一保本周期转入的基金份额在折算日所代表

的资产净值，确定为本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时的基金资产。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保本周期的到期操作期间选择或默认选择转入下一保

本周期的基金份额以及过渡期申购的基金份额，经基金份额折算后，适用下一保本

周期的保本条款。

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经折算的基金份额至下一保本周期到期的， 如果在下一

保本周期到期日的可赎回金额加上相应基金份额在该保本周期的累计分红金额之

和低于保本金额，低出的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则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份额持有

人补足该差额，并由担保人或者保本义务人提供保本保障。 下一保本周期保本金额

为：经基金份额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至下一保本周期到期的基金份额

×１．００

元人民币。

本基金进入下一保本周期后，仍使用原名称和基金代码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等

业务。

自本基金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暂停本基金的日常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基金转换等业务。 暂停期限最长不超过

３

个月。

投资者在下一保本周期开始后的开放日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金基金份额的，

相应基金份额不适用下一保本周期的保本条款。

（五）转为变更后的“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形成

保本周期届满时，若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本基金变更为“长城稳健成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如果保本周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可赎回

金额加上其认购并持有到期的基金份额的累计分红金额之和低于认购保本金额

（差额部分即为保本赔付差额）， 基金管理人应补足该差额并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基

金份额持有人。

２

、对于投资者在本基金募集期内认购的基金份额、保本周期内申购或转换转

入的基金份额，选择或默认选择转为变更后的“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的，转入金额等于选择或默认选择转为“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在“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生效日前一个工作日所对应的基金资产净值。

３

、变更后的“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的具体操作办

法由基金管理人提前予以公告。

（六）保本周期到期的公告

１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将继续存续。 基金管

理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基金继续存续及为下一保本周期开放申购的

相关事宜进行公告。

２

、保本周期届满时，在不符合保本基金存续条件下，本基金将变更为“长城稳

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将在临时公告或“长城稳健成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公告相关规则。

３

、在保本周期到期前，基金管理人还将进行提示性公告。

（七）保本周期到期的赔付

１

、在发生保本赔付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二十个工作日

内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履行保本差额的支付义务； 基金管理人不能全额履行保本差

额支付义务的， 基金管理人应于保本周期到期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向担保人发出书

面《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 担保人收到基金管理人发出的《履行保证责任通知书》

后五个工作日内， 将需代偿的金额划入基金管理人指定的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处

开立的账户中。

基金管理人最迟应在保本周期到期日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将保本赔付差额支付给

基金份额持有人。

２

、保本赔付资金到账后，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分配和支

付。

３

、发生赔付的具体操作细则由基金管理人提前公告。

九、基金的投资目标

（一）本基金在当期保本周期内或保本周期到期自动转为下一个保本周期，基金

的投资目标为：本基金采用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进行资产配置，在确保保本周期到

期时本金安全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二）若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变更为“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则基金的投资目标为：本基金是稳健成长型基金，通过对股票、债券等资

产的灵活配置，在控制投资风险并保持良好的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

的长期稳定增值。

十、基金的投资范围

（一） 本基金在当期保本周期内或保本周期到期自动转为下一个保本周期，基

金的投资范围为：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

各类债券、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

银行存款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

关规定。

本基金按照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将投资对象主要分为安全资产和风险资

产，其中安全资产为国内依法公开发行的各类债券（包括国债、央行票据、公司债、

企业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分离交易可转债和债券回购等）、

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的风险资产为股票、权证等权益类金

融工具。

本基金按照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对各类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进行动态调

整。其中，股票、权证等风险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高于

４０％

；债券、银行存款等安

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

６０％

，其中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今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二）若本基金保本周期到期后变更为“长城稳健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则基金的投资范围为：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包含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债券、权证、银行

存款、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股票等权益类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３０％－８０％

， 债券等固定收

益类投资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２０％－７０％

； 权证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范

围为

０－３％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１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十一、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 本基金在当期保本周期内或保本周期到期自动转为下一个保本周期，基

金的投资策略为：

１

、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采用固定比例组合保险策略（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以

下简记为“

ＣＰＰＩ

”），建立和运用严格的动态资产数量模型，以安全资产预期收益与

基金前期已实现收益作为风险资产投资的安全垫， 动态调整安全资产与风险资产

的投资比例，以保证基金资产在三年保本周期末本金安全，并力争实现基金资产的

保值增值。

（

１

）

ＣＰＰＩ

投资策略

ＣＰＰＩ

投资策略的基本步骤可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利用

ＣＰＰＩ

模型，根据本基金的保本金额和合理的贴现率，确定基金当

期投资于安全资产的最小比例，即投资组合的安全底线。

第二步，根据数量模型，通过对无风险利率、市场波动趋势等参数的预测，确定

安全垫的放大倍数———风险乘数， 然后根据安全垫和风险乘数确定当期投资风险

资产的最大比例，其余资产投资于安全资产。

第三步，结合市场实际运行状态，根据安全资产、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动以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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